
114學年度第 1 學期修學程代實習申請注意事項 

一、申請條件及所需證明 

 
114 學年度起，以報名補習為由申請修學程代實習之學生，需於該學期期末出示補習班在班證明。 

 
以報考獲錄取本校理財碩士班為由申請修學程代實習，則需參與面試或確定入學，方可抵免實習。 

以上均需學生簽名表示知悉相關規定，方可提出申請。 

二、檢附申請紙本資料 
符合第一項所列條件，要申請修學程代實習，敬請學生填寫校外實習個案處理申請表及檢附相關佐

證，提交到系實習委員會議，並須通過該系實習委員會議審核，才可提案至校實習委員會議。 

1.校外實習個案處理申請表 

 需檢查是否表單所有說明皆填寫完整、是否勾選正確及是否有簽章。身障生也須檢附此表。 

2.相關佐證證明正本 

 依照申請條件檢附相關佐證證明。若個案申請需檢附診斷證明或繳費收據→請交正本，若無

法送交正本，請先將正本送予職發中心，驗畢歸還。 

三、各系提案 
請各系彙整所有學生提案，並填寫實習會議提案檔案，於規定期限內，惠交提案電子檔及所有學生

申請紙本資料至職發中心檢核。 


